
教育法規宣導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中職組

• 北區—蕭育琳 老師

• 南區—蘇秀娟 老師



課業輔導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105年8月30日 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
第1050094312A對號令修正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法規依據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法規重點

1) 基於課業輔導應經由學生自由報名參加及家⾧同意之程序，
明定學校開辦輔導課前，應檢附課業輔導內容及同意書通
知學生家⾧，經學生家⾧同意並將同意書交付學校後，學
校始得收取課業輔導費用。

2) 本署業於106年6月26日以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069269
號函送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課業輔導學生參加意願調查確認
回條（範例），俾供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參考使用。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同意書範例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法規重點

3) 為避免因教師於輔導課講授新課程進度致影響未參加課業輔
導學生受教權益，明定「學生課業輔導內容，應與學生平時
已修習各科課程有關，不得提前講授課程進度」。

4) 為落實教學正常化政策，
• 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應安排於每日正式課程之後；輔導課程結
束時間，不得逾17時30分。每週不得逾五日，且不得於國定假日
及例假日實施。

• 寒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40節
• 暑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120節。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法規重點

5) 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收
取費用。

6) 釐清課業輔導費用支用項目及基準：
 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80%；其低於80%
者，剩餘費用應發還學生。

 教學活動業務與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
費：不得逾所收費用總額20%；其有剩餘者，得滾存作
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學生學習評量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103年1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
第1020127904A 號令發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法規依據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核發畢業證書

1) 學生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條件：
 修業期滿，符合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注意：
 學校不得另訂畢業條件補充規定。
 學生符合畢業條件時，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學生
畢業證書。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成績登載應確實

1) 學校教師評定學生成績應以公平公正為原則，不得隨意
變更其在校成績，避免影響學生權益。

2) 學校應建立完善的成績管理機制，審慎處理教師登錄及
更正學生成績之程序；學校應於補充規定訂定「成績登載
標準作業流程」，詳細載明成績登錄及成績更正之作業程
序規定，並確實實施。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成績登載應確實

3) 因應未來大學考招制度將採計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中之
學生學業表現成績，為避免因教師登載不實情事，致影響
升學之公平性，各校行政人員務於上傳學生學期總成績至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前，抽測教師登錄成績是否與讀卡成
績、批閱成績相符，上傳確認後不得擅改，以昭公信。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學生出缺席率

1) 請確實紀錄學生出缺席狀況。

2) 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不含事假)，
缺課節數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數三分之㇐者，該科目
學期學業成績以零分計算。

3) 學生全學期缺課節數達教學總節數二分之㇐，或曠課累積
達42節者(公假除外)，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
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成績評量結果應妥善保存

學生學習評量之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
及權益。



教學正常化諮詢輔導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教學正常化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目的

為維護學生權益，並協助學校改善校務經營問題，辦理
到校實地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期程

自106學年度開始，上下學期各辦理１次。



教學正常化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項目

1) 課程規劃與教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各科教學研究會運作情形
 課程計畫及教學進度
 課表排課及授課情形



教學正常化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項目

2) 教師專⾧排課：
 合格教師比率
 教師專⾧排課情形
 超時授課情形
 未具專⾧之配課教師



教學正常化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項目

3) 課業輔導：
 課業輔導時數及安排時間
 事先取得家⾧同意書
 不得提前講授課程進度
 課業輔導收取費用



教學正常化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項目

4) 成績評量：
 學生出缺勤紀錄
 已訂定評量標準
 落實成績預警機制
 成績登載標準作業流程

5) 無不當併班授課情形



多元入學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入學相關法令規範

1.高級中等教育法
(105年6月1日總統華總㇐義字第10500050791號令修正)

2.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105年8月16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085603B號令修正)

3.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105年8月30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091890B號令修正)

4.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105年8月30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091895B號令修正)

5.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106年1月2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01470B號修正)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多元適性入學方式

多元入學：指取得國民中學畢業資格或具同等學力學生，依
下列方式之㇐進入高級中等學校就讀：

1) 免試入學：免入學測驗，依性向、興趣、志 願等，選擇
直升或進入就學區內之學校就讀。

2) 特色招生入學：依其術科或學科能力，分別以術科甄選或
學科考試分發方式，進入辦理特色招生之學校就讀。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鼓勵各就學區辦理「優先免試入學」

 106學年度全國計有基北區、竹苗區、宜蘭區、桃連區、
臺南區、高雄區等6個就學區辦理優先免試。經統計106學
年優先免試總名額約占總招生名額比率7%；教育部將持
續鼓勵各區逐年提升優先免試名額比率，以促進區域教育
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及照顧弱勢學生就學權益。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鼓勵就學區或直轄市、縣(市)試辦全面免試入學

 教育部自106學年度起規劃試辦高級中等學校學習區完全
免試入學，經教育部評估條件成熟的15所公立高級中等學
校先行試辦。各試辦的高級中等學校，其招生名額可全部
或大部分容納鄰近對應國中有意願就讀的應屆畢業生，採
完全免試入學的方式，並不需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推動完全免試入學方案，有助紓緩學生升學壓力，引導國
中生適性發展，以學生為中心，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及系
統化發展六年㇐貫的完整學習，體現國民學習權，逐步達
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政策目標。



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擴大辦理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教育部業於105年8月16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
招生辦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放寬學校申辦特色招
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之限制，鼓勵學校辦理特色招生專業
群科甄選入學，招收適性發展的學生。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辦理免試續招：
1) 國立學校：續招前普通科、各專業群科或綜合高中學程之
各招生管道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之平均班級人數，未達35
人。

2) 私立學校：續招前之各招生管道最終錄取且報到學生，未
達開校核定總招生名額。

免試入學續招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學校經免試入學仍未招滿，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免
試續招，續招得不受就學區限制跨區辦理。

 學校學生可同時報名數所學校辦理之續招，但僅能擇㇐校
報到。

 學校達申辦續招標準者，得選擇申辦或不申辦。

免試入學續招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

免試入學續招

 為管控各校錄取且報到名單，教育部已函請學校於續招錄
取學生報到後，務必上傳學生名單至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心測中心建置之招生名額管理系統，俾憑勾稽重
複錄取學生名單。

 有關全國15個就學區核准辦理免試入學續招的學校名單、
名額、簡章(或連結網址)，可至「106學年度教育部主管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入學續招資訊網」查詢。
(網址：http://210.59.13.247/continu_stud/)



THANK YOU!
《106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 蕭育琳老師

• 蘇秀娟老師


